
 

 

 

 

目  录 

 

 

一、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的鉴证报告 ……………………第 1—2 页 

 

二、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第 3—5 页 

 

  



 

 

 

关于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7〕1326 号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雅达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关于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

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信雅达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信雅达公司 2016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信雅达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编制《关于上海科匠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信雅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独

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信雅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

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大为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云华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5 年度完成收购上海科匠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匠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异

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上海科匠公司系由自然人刁建敏和肖建民共同出资组建，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登记注册，上海科匠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101095981627598 的营业执照。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本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

案》，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刁建敏、王靖、上海科漾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信佳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麒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陈惠贤、李宁合计持有的上海科匠公司 75%的股权，同时向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郭华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上述现金支付。 

本次股权交易对价为 322,500,000.00 元。其中 274,168,024.00 元由本公司以向交易对方按照

19.59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共计发行股票 13,995,301 股；同时以 17.62 元/股

的价格向郭华强非公开发行股票 3,424,528 股，共计募集配套资金 60,340,200.00 元，其中支付

剩余对价 48,331,976.00 元。 

 

二、盈利预测情况 



2015 年，本公司在收购上海科匠公司股权时，以上海科匠公司 2014 年的经营业绩为基础，

以本公司收购上海科匠公司后的生产经营计划为依据，遵循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

则，秉着求实、稳健的原则，采用适当的方法编制上海科匠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2016 年

度预测净利润为 4,025.96 万元。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将盈利预测作为评估假设条件之一，对

上海科匠公司全部收益价值按收益法进行评估，并由其出具了《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5〕

57 号)。 

 

三、实际盈利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上海科匠公司原股东刁建敏、王靖、上海科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上海科匠公司原股东刁建敏、王靖、

上海科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承诺上海科匠公司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4,200.00 万元。 

2016 年度上海科匠公司实现净利润 4,511.93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 158.06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4,353.87 万元，完成本年承诺净利润的 103.66%。 

 

四、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异说明 

上海科匠公司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数大于盈利预测数 485.97 万元，主要差异系： 

（一）上海科匠公司业务增长较快，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实际数较预测数分别增加 2,452.29

万元及 2,022.74 万元，毛利增加 429.55 万元。 

（二）本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增长 20.11%，但实际数较预测数减少 378.78 万元，主要系随着

上海科匠公司市场知名度的提升，上海科匠公司有效控制了人员及市场拓展等费用的增长。 

（三）管理费用实际数较预测数增加 339.89 万元，主要系 2016 年度技术研发投入增加较

多所致。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对照表 

 

附件 
   

上海科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对照表 

2016 年度 

编制单位：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实际盈利数 

(1) 

盈利预测数 

(2) 

差异 

(3)=(1)-(2) 

一、营业总收入   18,297.09    15,844.80    2,452.29  

  其中：营业收入   18,297.09    15,844.80    2,452.2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314.45    11,282.41    2,032.04  

其中：营业成本   7,699.34    5,676.60    2,022.7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

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

额 
             

提取保险合

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

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4.42    26.61    -2.19  

        销售费用   1,578.74    1,957.52    -378.78  

        管理费用   3,772.64    3,432.75    339.89  

        财务费用   -56.32    -1.21    -55.11  

        资产减值损

失 
  295.63    190.14    105.49  

  加：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净敞口套期损         



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42.21     42.21  

        其中：对联

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15.57     -15.57  

      汇兑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024.86    4,562.39    462.47  

  加：营业外收入   146.47     146.47  

      其中：非流动

资产处置利得 
  0.29     0.29  

  减：营业外支出   25.35     25.35  

      其中：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

总额以“-”号填列） 
  5,145.99    4,562.39    583.60  

  减：所得税费用   634.06    536.43    97.63  

五、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4,511.93    4,025.96    485.9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511.93    4,025.96    485.97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

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或净资产导致的变

动 

             

       2.权益法下在

被投资单位不能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 

         合收益中所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

被投资单位以后将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 

         综合收益中

所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

投资重分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

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11.93    4,025.96    485.9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4,511.93    4,025.96    485.97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郭华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徐丽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亚男      

 

 


